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姓名）
	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机关名称
	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日期
	备注

	1
	福建漳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银罚决字〔2022〕5号
	1.单位、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超期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报备；

2.涉诈银行结算账户交易监测及管控不到位。
	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78.5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


	2022年12月14日
	

	2
	林丰然（时任福建漳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漳银罚决字〔2022〕6号
	对福建漳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诈银行结算账户交易监测及管控不到位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5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


	2022年12月14日
	

	3
	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漳银罚决字〔2022〕7号
	在金融营销宣传广告中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对金融产品的过往升值情况进行夸大表述；

漏报投诉数据；
存在涉农贷款统计、行业分类、企业规模划分、普惠领域贷款填报、单位存款填报等5类数据统计错误；
违反假币收缴管理规定；
报送部分个人不良信息未履行告知义务；
征信异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核查与回复；
单位、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超期向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报备及未备案；
未按规定开展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
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
	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109.5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


	2022年12月14日
	

	4
	陈鹏展（时任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
	漳银罚决字〔2022〕8号
	对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未按规定开展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

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
	处人民币1.6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


	2022年12月14日
	

	5
	杨顺丽（时任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计财部主任）
	漳银罚决字〔2022〕9号
	对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未按规定开展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

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
	处人民币1.5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


	2022年12月14日
	

	6
	张国栋（时任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员工 ）
	漳银罚决字〔2022〕10号
	对漳州市长泰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长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征信异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核查与回复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
	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
	中国人民银行漳州市中心支行


	2022年12月14日
	





